
书书书

2012 年第 2 期
( 总第 95 期)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Administrative Cadre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No． 2 2012
( Sum No． 95)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

王耀海
( 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问题形成的法学形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

是中国化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法学而言，深研原著、坚持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提取中华基因、吸取他域经

验、促进法学大成，是其基本路径。由此，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也具有了方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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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法学长期以来占据着人们的学术视野，出

产过较多学术成果。直到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以后，逐

渐退出法学的核心舞台。尽管暂时退出，也依然通过各种

方式影响着中国的法学思维。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各种转

型思路催生的法学思路，显然仍然会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作

为它们的重要参照系。
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具体内涵，不同人有着不同解读。

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

方法论研究法学得出的研究成果的学科。其中，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对法律的论述作为研究核心，由此向外延伸出

各个领域的基本看法。具体而言，从理论建构主体和研究

对象上，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具体气质。从理论构

建主体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学主体既包括经典作家，也

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进行的法学研究者们。后续研

究者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具体化的成就，使马克思主义法学

与自己的时空领域结合，取得较大成果。相应地，其研究对

象，就从经典作家时代的对本体论和法律基本作用做过的

基本描述，延伸到法律运行论甚至是法治理论。可以说，马

克思主义法学是一个主体宽泛、时空广博、研究多样的综合

统一体。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具有

普适性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基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通

过具体化运用而形成的特适性理论结晶。马克思主义法学

中国化既是静态成果，更是动态实践。其基本动因在于抽象

理论具体化的内在需要，即如何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

本原理具体运动到社会的鲜活实践之中。由此引发了一个

“特适必要性”问题。这个特适必要性，随着中国道路的不

断铺开，而显得日益重要。因为特适必要性的加强，马克思

主义法学必然中国化，从而呈现出自己独有的中国烙印。
从其属性而言，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

作为法学中国化的归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哲学家艾思奇首先提出，他认

为:“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

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

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1］。其含义，就是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适应性运用。作为这种适应性运用的

集大成者，毛泽东更进一步加以解析: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是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

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就是说，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为

引线，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践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

种思路，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的进程，形成了毛泽东法律思想、邓小平法律思想，并在建设

法治国家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显得愈加重要。
毛泽东、董必武等革命家，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做

出了初步贡献，其集中成果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法律思想。
“毛泽东的法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是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一般原理来解

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的具体产物，是马克

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进程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揭

开了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的崭新篇章，而且为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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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3］”。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伴随社会变革，中国法制

也由此进入重塑的历史新时代，其基本目标就是要实行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构成这一法律革命的

理论基础正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

……同样地，邓小平的法律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

化进程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3］。
作为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后续继承，党和国家在近期不

断探索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形成了深化型的马克

思主义法学思想。具体表现为，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

略，不断促进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确立了依法执政的基本

方针以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确立了尊重与保障人权

的宪法原则，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法学正在实现

向人本法律观的转变以实现和谐法治。这些指导思想，经

由法学界同类观点的法学研究学者，加以具体化，成为丰富

化的法学理论体系。
实质而言，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本身就是法学的不

断自我更新。这种更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

立足中国国情，体现出时代发展的脉搏。由此也衍生了一

个基本的法学路向: 立足中国问题，借鉴他域经验，思考解

决模式，形成中国式法学。这种应然模式构成马克思主义

法学中国化的基本格调。当然，应然要靠实然检验。
具体而言，带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时代发问，不

得不承认，尽管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衍生多年，各期领袖

和法学人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

化做着艰苦努力，形成了不容否认的法学体系。但事实上，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仍然缺乏真正的集大成者。也就是

说，这个时代仍然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问

题。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当下，尽管作

为其支柱和支点的理论受到来自现实的不同程度的挑战，

隐藏延伸出诸多难题，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却反而

受到普遍关注。其基本逻辑是，中国道路延伸到何方这一

基本问题，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重要性。领导层

和关注社会主义的民众，迫切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法学能

够提供中国问题的对应性解决思路。
而要想解决来自时代的各种重大问题，必须要更加彻

底实行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倒退和畏惧是没有出路

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起

来。马克思主义法学应立足中国，在吸取中华文明合理成

分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创新。而中国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法

学，既能够张扬中国主体性又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它的

核心任务，是在否弃西方三权分立的前提下，实现党和国家

的民主化与法治化。由此，它既应当责任化，又必须开放

化。从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学人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基本路径选择

目标需要具体方法予以确证。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

化来说，如何进行中国化，现在显得迫切而逻辑化。对马克

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来说，我们应当坚持如下路径:

第一，深研马列法著。要想使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首先要厘清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原初含义及其可能架构。对

当下的中国研究者而言，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了解已经越

来越少，以至于几乎没有太多的人看过马克思主义的法学

原著。这是不正常的，虽然有马克思主义不合于世的内在

削弱，但也有研究者的主观忽视。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学思

想如此丰富，不真正深刻了解根本谈不上继承。其中的一

个重要任务，就是发掘列宁和斯大林的法律思想。特别是

斯大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核心探索者，他的法律

思想长期被忽视，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学术空白。
从理沦上讲，只有通过比较系统、全面地学习马列主义

经典作家的法学著作，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法学是迄

今为止法律思想史上最科学、最进步、最革命的法学。它与

一切剥削阶级法学存在着根木的区别: 一是具有高度的科

学性。它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研

究的，因而在方法论方面就具有其他法学不具有的高度科

学性。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由于认识论和政治立场的

原因，一切剥削阶级的法学都以不同的形式否认法的阶级

性。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法学则阐明法的本质属性: 它是

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同时指出各种剥削阶级法学都

是为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服务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法

学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

现共产主义服务。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工人阶

级和劳动人民在法制领域争取解放的强大理论武器。三是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一些剥削阶级法学家脱离实际歪曲

实际，凭空臆造自已的一套法律学说不同，马克思、思格斯

在批判剥削阶级法学特别是资产阶级法学的斗争中，在总

结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法制的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基本框

架。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些独具的特性，决定它能够而且应

当在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起指导作用。从实践上

讲，忽视对革命导师法学著作的学习，就不能在法学领域内

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往往不是导致左的错误，使法

律虚无主义抬头，就是导致右的错误，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潮泛滥。两者都会给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带来损失。
第二，坚持核心原理。在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法著的

基础上，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没有马

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不过是架空式的学术欺诈。现实中，一些人打着发展马克

思主义法学的旗子，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而只用任

何研究者都可以用的所谓方法论，就是一个学术欺骗。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 经济

决定法律;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规则表达; 法律具有反作

用; 法律随着阶级和国家的灭亡而灭亡。这些核心原理，构

成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框架，是任何马克思主义法学中

国化都必须坚持的。这些核心原理具体化为劳动人民对法

治的参与、党内民主等法治思想。而这些法律原理，则都对

社会主义法治化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必须在法治探索中

加以坚持。
第三，解决现实问题。前已述及，所谓的中国化，就是

把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实践中加以坚持。原理具体化

才能带来符合理论期待的客观现实。因此，与社会实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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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必然选择。这种结合，

一定要以具体实际问题作为引线，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是

检验理论的载体。经由这种方式，可以说中国法学的发展

也立足于我国的“本土资源”，就可以做到真正的立足本

土，实现法学扩展。不得不提及的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

多样化，可能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现象。采用符合马

克思主义法学的方式和手段，立足于劳动人民的基本需求

进行实践，是保证法律实践持续正确的基本前提。因此，我

们在现实中就需要通过学术思维与具体实践结合的方式，

来确证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
当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已经具

备了前所未有的适配土壤。发展法学、推动法制的正面因

素或土壤有: 一是国家和执政党对法治的重视给法学带来

春天，法治带动法学的格局已经形成; 二市场经济内在要求

规则保障，为法学发展提供源动力; 三是是建设法治为市场

经济提供规则保障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第四，抽取中华基因。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一定要

提取中国内在生成的中华基因。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

理，也适用于中国古代各阶段。这种适用，为结合中国古代

形成的法治基因提供了结合点。之所以需要结合，主要在于

中国古代虽然长期是集权专制，但却拥有良好的法治基因。
特别是商鞅变法这个法治模本的存在，为中华传统奠定了难

以撼动的法治基因。这种基因发端于法家的建构，而法家精

神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初态发展。如

果不能有效结合这种基因，就无法使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传统

依然深厚的中国现实进行对接。当然，有利于法学发展的中

华基因远不仅法家基因一种，还有更多的是符合辩证法的和

谐建设经验。这些经验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提供法治辅助。
第五，借鉴他域经验。西方是现代化的启发点和先行

者。它们对法治建设的经验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因此，

对西方法治国家，我们要保持开放态度，最大限度吸取它们

的有益经验。在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

吸取一切可以利用的经验，对我们赶超型的法治建设具有

显明的促进作用。
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

主义法学与“中国土壤”的结合，还意味着要在吸收包括自

然法学派、实证分析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批判法学、西方马

克思主义法学等各种法学理论的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创造

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有新的贡献。
不仅要对近缘的西方法学进行借鉴，更要对在西方兴起的

先进科学方法进行引进，如西方的系统论、结构主义和博弈

论等等具备较大解释力的理论，我们都要进行理论移植。
第六，促进中国化大成。有了以上各点，还需要具体进

行法学探索。从可能性角度来说，以上各个条件只是提供

了法学中国化的可能。这种可能，如果没有现实的促进条

件，就会被削弱乃至消灭。因此，中国法学界要始终注意各

种现实条件的结合，促使合适的人与相关条件匹配起来，以

最快地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大成。
从具体成果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首先需要厘

清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出一个真正能说服人

的理论架构。理论现实化，更需要探索出一条中国式法治

道路，在不西化的前提下实现党和政府的法治化与民主化，

借以实现民众对国家运转的真正参与。而这一个核心目

标，则考验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之后的法学智慧。

四、结语

本文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进行的一些研究。马

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现在还任重道远。必须在深研原著基

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现实问题，

提取中华基因，吸取他域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的大成。这种具体路径，对法学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对包

括理论法学和实证法学在内的所有法学研究领域都能起到

指导作用。对于中国法学来说，适应中国现实问题的需要，

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显然是发展的真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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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Path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Jurisprudence In China

WANG Yao － hai

Abstract: Marxism jurisprudence is form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formation of Marxist jurisprudence is just the process Marxism’s legal ideology application in China． For the Marxist
jurisprudence，deep research the original，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to solve the Chinese problem，extract the
Chinese gene，to draw his domain experience，and promote the Law great achievement，are the basic path． As a re-
sult，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jurisprudence in China also has the direct guidance to the other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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